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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7-2018学年第二学期“学风建设月”

系列活动的通知
各学院：
为进一步巩固学校“三个文明”常态化建设成效，鼓励学生塑造向善向上的价值追求，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。经研究决定，开展2017—2018学年第二学期“学风建设月”系列活动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：2018年4月16日——5月30日

二、活动项目：

（一）【主题实践类】“文明教室，清新课堂”——福建工程学院第三届教室美妆大赛（活动方案见附件1）；

（二）【引领示范类】“有为担当，勇立潮头”——福建工程学院第十二届“优秀大学生群体”先进事迹巡讲活动暨2018年度寻访身边“最美学生”活动（活动方案见附件2）；

（三）【文明规范类】“课堂文明”学风督导活动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积极参与。各学院要充分认识“学风建设月”系列活动的作用和意义，高度重视这项活动对学生习惯养成，提升班风学风的影响。活动要由专人负责，要有活动方案、活动总结。要充分发挥学院学生会、自律会、班级学生干部的带头作用，切实保障各项活动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学院要通过年级会、班会、宣传栏、QQ、易班网、微博、微信等网络平台载体加强宣传，营造爱学、向学的良好氛围。要以“学风建设月”为契机，巩固提升学校“三个文明”创建成效，同时发挥广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自助与互助，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目标、端正学习态度，培养健康向上的学习习惯。

（三）精心策划，认真组织。各学院除了组织学生参加学校开展的活动外，还可根据本学院学生的实际自主设计“学风建设月”活动，活动可形式多样，注重实效，并将活动开展情况报送学工通讯邮箱（标注：XX学院学风建设专题报道）（xgtx2009@fjut.edu.cn）。学工处将择优在微信公众号：“福建工程学院学工通讯”上进行适时宣传。

附件：

1.“文明教室，清新课堂”——福建工程学院第三届教室美妆大赛活动方案

    2.“有为担当，勇立潮头”——福建工程学院第十二届“优秀大学生群体先进事迹巡讲活动”暨2018年度寻访身边“最美学生”活动方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4[image: image2.wmf]月12日
	抄送：校分管领导；宣传部；校团委；教务处；计财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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